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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「登記原因標準用語」農育權期間屆滿規定之修正令

（含附件）1份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有關原住民於原住民保留地設定之農育權5年期間屆滿後

，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規定取得所有權之登記，

請以登記原因用語「農育權期間屆滿」，代碼「FD」辦理

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地政局、各縣(市)政府(兼復宜蘭縣政府105年2月24日府地籍字第1

050028882號函、屏東縣政府105年3月3日屏府地籍字第10505926300號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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